
《四川省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（2024—2035年）》解读
一、印发背景及意义
应急避难场所作为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贯穿于预警响应、抢险救援与过渡安置等过程，为转移避险、安置群众、维护社会稳定提供关键支撑。按照相关文件要求，结合四川实际，应急管理厅牵头起草了《四川省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（2024—2035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专项规划》），2025年10月30日以应急管理厅和自然资源厅名义联合印发。
二、印发过程

应急管理厅先后征求厅机关各相关处（室、中心、局）、省直相关部门、各市（州）应急管理部门、社会公众意见。按相关文件要求，通过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、公平竞争审查、与为基层减负一致性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等程序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专项规划》共8章，主要包括背景分析、总则、应急避难需求与资源分析、规划目标与指标、发展布局规划、设计指引、实施安排、保障措施八大部分。
第一部分为背景分析。一是经济社会及应急管理发展现状分析，对经济社会发展、应急管理现状及其对应急避难的影响进行分析，为专项规划的研究和编制提供基础。二是应急避难场所发展现状分析，总结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历程，在应急管理发展现状和应急避难场所资源调查的基础上，对应急避难场所现状进行评估，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。

第二部分为总则。一是明确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，二是阐述规划依据，三是明确规划范围与期限。

第三部分为应急避难需求及资源分析。主要包括灾害事故风险、应急避难人口分析、应急避难能力供需分析和应急避难资源调查分析等内容。

第四部分为规划目标与指标。一是总体目标，统筹考虑应急避难场所建设任务，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相协调，科学提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总体目标。二是阶段性目标，分别提出近期（2025年）、中期（2030年）、远期（2035年）避难人口覆盖比例目标；明确应急避难场所建设5个约束性指标（满足所需避难人口百分比、紧急避难场所建设面积、短期避难场所建设面积、长期避难场所建设面积、室内可容纳避难人数占室内外可容纳避难人数比例）、3个预期性指标（综合性应急避难场所容纳人数比例、省级应急避难场所数量、市级应急避难场所数量）。

第五部分为发展布局规划。一是应急避难策略布局，强化规划引领，突出建设目标；优化场所布局，完善省、市、县、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五级应急避难场所发展体系；构建“水、陆、空”三层次、多渠道应急疏散体系，强化应急物资保障；深化信息融合，推进智慧应急。二是划分省、市、县、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五级应急避难场所分级体系。三是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布局，将全省划分为三大断裂带地震与地质灾害区、川西北高原草原火灾与地震灾害区、川西高原森林火灾与地质灾害区、成都平原公共卫生与社会安全区、川东丘陵洪水与地质灾害区等5个一级应急避难综合分区，考虑具体应急避难事件类型、应急避难策略和实地调查情况划分23个二级分区。按照建设、改造、维护三类策略谋划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，针对分区内基本情况制定建设策略，明确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目标。四是应急通道与相关城乡基础设施布局，完善应急避难立体交通体系，指引应急避难场所基础设施配套建设。五是区域协同，针对与重庆、贵州、云南、西藏、青海、甘肃、陕西等周边省（区、市）的省际协同和省内相邻市（州）之间的省内协同提出明确要求。
第六部分为设计指引。根据应急避难场所的级别和类型，对应急避难场所场地建筑条件、服务范围、功能区、设施设备、物资储备和信息系统等设计提出指引。

第七部分为实施安排。一是确定4项主要任务及实施进度，包括应急避难场所调查评估、各级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编制、应急避难场所建设与提升改造、健全四川省应急避难场所分级分类布局。二是规划设置“1+7+1+1”重点项目体系，以规划引领、场所建设、交通体系、管护保障、科技赋能为框架，设置市、县级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编制项目1项，设置应急避难场所建设项目7项（紧急、短期、长期应急避难场所建设项目5项，特定应急避难场所建设项目1项，“三断”区域应急通道建设项目1项）；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管护使用体系1个；应急避难场所科技赋能体系1个。

第八部分为保障措施。从加强组织领导、强化资金保障、严格评估监管、完善人才支撑、提升科技赋能、鼓励公众参与等6个方面提出规划保障措施，推进规划顺利实施。


